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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朝晖通讯员刘建
平李楠昆明报道 云南省和西藏自
治区日前联合开展了为期 8 天的
跨界河流环保联合执法活动，并召
开跨界流域执法工作交流会。

联合执法期间，共发现 4 家企
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环境问题，昌
都市、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
迪庆州）环保局分别对当地企业
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

滇藏两省区跨界区域是我国
大江大河源头的上游地区，地处
横断山脉，澜沧江、金沙江、怒江
三江并流，地理位置极为特殊，生
态环境脆弱，水环境资源丰富，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这次按照《滇藏两省区跨界
河流水污染环境联合执法协议》
要求开展的跨界河流环保联合执
法，滇藏两省区环境监察总队、西
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昌都
市和迪庆州环保局、芒康县政府、
芒康县和德钦县环保局 8 个单位
共出动人员 120 人（次），重点查看

了两省区交界区域的金沙江水质
情 况 ，现 场 检 查 了 芒 康 县 、德 钦
县、香格里拉市境内的西藏苏哇
龙水电站（新建项目）、德钦县污
水处理厂、昆钢鸿达水泥有限公
司等 8 家工业企业的环保设施运
行 、污 染 物 排 放 、应 急 管 理 等
情况。

通过现场检查，发现 4 家企业
不同程度地存在环境问题。针对
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要求 4 家企
业立即进行整改，昌都市、迪庆州
环保局分别下达了《限期整改通
知》，州市、县两级环保部门督促
企业加快落实污染防治措施，严
格按照要求整改，确保环境问题
整改到位。

跨 界 流 域 执 法 工 作 交 流 会
上，滇藏两省区环境监察总队分
别 交 流 了 各 地 环 境 执 法 工 作 情
况。昌都市和迪庆州环保局相互
通报了自 2016 年首次开展跨界河
流环保联合执法工作以来的执法
监管、环境监测、环境应急工作及

其进展情况，讨论了当前工作亮
点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针对西藏山体滑坡导致金沙
江主河道形成堰塞湖事件，滇藏
双方就完善跨区域应急联动工作
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共同推进应
急能力建设，夯实环境监管基础
等提出工作思路和方法，研究了
对策和措施。

下一步，在工作机制上，滇藏
两省区将省级部门牵头组织的模
式 拓 展 为 相 邻 州 市 级 或 县 级 牵
头，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现场联合
执法和环境应急联动工作，统一
执法标准，完善风险防控管理，建
立季度工作会商机制，健全信息
共享，形成“共保、共防、共治、共
建”的跨区域环境保护工作长效
机制；在合作方式上，本着“互相
学习、共同提高、促进管理”的原
则，两省区将采取挂职锻炼、技术
交流、交叉检查、装备物资共享等
方式，不断提升环境保护监察、监
测、应急工作水平。

滇藏两地开展跨界河流联合执法
发现 4家企业存在环境问题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闫兆静石
家庄报道 河北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
厅、省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研
究 决 定 ，从 11 月 7 日 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全省范围内联合开展“利剑斩污

（2018~2019）”专项行动，联合打击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

专项行动期间，河北省各级公安部
门将重点打击 8 类涉气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分别为：重点打击排污单位篡改、伪
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
施排放污染物的；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
施运行支出 100 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
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 30 万元以上的；
通过私自设置管道排放有毒气体的；以
危险废物液体冒充“锅炉油”，严重污染
大气环境的；焚融废塑料严重污染大气
环境的；对政府维护的环境质量监测系
统实施修改参数或监测数据的，或者干
扰采样致使监测数据严重失真的；非法
生产、销售不达标的劣质燃油、散煤的。

专项行动期间，河北各级生态环境
保护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大气、水、土壤、
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环境执法力度，
充 分 运 用 在 线 监 控 、无 人 机 等 科 技 手
段，大力推进非现场监管执法。同时，
采取混合编组、交叉执法、集中执法等
形式，做到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紧密
结合，提高执法效能。对检查发现的案
情重大、影响恶劣的案件要联合公安机
关挂牌督办，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
响较大等重点生态环境违法案件，予以
挂牌督办，公开曝光，并密切与公、检、
法系统的协作配合，认真落实案件移交
移送制度，严格监测报告认定时限，坚
决克服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
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
衔接。

据了解，河北省公安厅环境安全保
卫总队作为中国首家省级环境安全保
卫专职队伍，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正式挂
牌成立，五年来共破获污染环境刑事案
件 6507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7 万人；
查处行政案件约 2.16 万起、行政拘留约
2.09 万人。

河北“利剑斩污”

专项行动启动
重点打击 8类

涉气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精神，破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改革所面临的法律、机制和技术障碍，构
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
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
害 赔 偿 制 度 ，中 国 环 境 报 社 将 分 别 于
2018 年 12 月在广西北海市、2019 年 1 月
在广东珠海市、3 月在福建福州市、4 月
在浙江宁波市，举办 4 期“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改革、损害鉴定与环境法律风
险防范专题系列研讨会”。

届时，将邀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
人民法院、生态环境部、司法部、公安部
等相关部门的专家与学者，深入解读《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等系列
重要政策文件，并就环境损害鉴定、环境
污染犯罪、环境法律风险防范等热点和
难点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欢迎各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水利、农业、林业、公安等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等司法部门相关办案人员；司
法系统鉴定单位相关从业人员；环境执
法相关人员；各环保组织、行业协会、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设计院、规划院、评估
鉴定机构、环保工程公司以及企业等单
位的相关人员踊跃参与。

方勤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专题研讨会将办

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小

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陆
源污染。《2017 年广东省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按照《海水水质标准》评
价，东莞、中山、珠海等 3 个地级市
近岸海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0；
67 个近岸海域水环境功能区中，有
10 个受中度污染，其中 8 个位于珠
江海域，粤东、粤西海域各一个，主
要污染指标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
和 pH。

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广东
省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四类海水上升
5.0 个百分点，劣四类海水上升 10.8
个百分点，重度富营养比例上升 1.4
个百分点，严重富营养比例上升 1.1
个百分点。

广东省陆源污染控制不力，主
要原因在于生活污水直排城市水
体，产生城市黑臭水体，继而影响到
海洋环境。

以 广 州 市 为 例 ，广 州 市 约 有
1688 个村级工业集聚区，区内大量
低端落后产业没有配套污水处理设
施 ，2018 年 已 初 步 摸 清 2.98 万 个

“散乱污”场所亟待整治。
针对这一问题，广东省环保厅

巡视员李晖说：“广东省陆源排污入
海尚未得到有效控制，部分入海河
流水质污染较重，陆源污染物污染
海洋特别是近岸海域的问题较为突
出。临海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偏
低，缺乏有效的氮磷污染控制，沿海

部分城镇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大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不具备
有效的脱单除磷工艺，导致大量未
经有效控制的氮磷污染负荷直接进
入环境水体。”

此外，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小也
是广东省陆源污染控制不力的原因
之一。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广东省
累计建成约 1.87 万公里污水管网，
刚刚补齐“十二五”规划建设任务缺
口。广州市管网建设密度不均衡，
雨 污 分 流 制 区 域 较 小 ，占 比 约
30％ ，全 市 仍 约 有 3111 公 里 管 网
缺口。

东莞市污水管网已建成 3547.6
公里（含主干管网），其中 2018 年计
划新建 1300 公里，截至 10 月 7 日已
建成 960 公里。2019-2020 年计划
新建 1600 公里。届时，东莞市将基
本补齐管网缺口。而补齐缺口需要
1000 亿元的巨额投资。

入海排污口监管机制不完善

广东海岸线较长，陆源入海排
放口数量多，涉及面广，包括工业企
业排口、市政污水排口、养殖废水排
口、排污河（沟）等，监管、整治工作
涉及范围广、部门多，各类入海排污
口审批、监管制度不完善，也是影响
海洋环境质量的一个因素。

2017 年，广东省为摸清入海排
污口“家底”，开展入海排污口核查、
陆源入海污染源统计、编列入海排
污口清理名录。通过这次摸查，广

东 各 类 陆 源 入 海 污 染 源 总 数 为
1138 个。

2018 年，国家海洋督察组向广
东省反馈意见时则指出，广东省入
海污染源 2839 个。

摸不清入海排污口的“家底”只
是一个表现，根源在于广东省尚未
理清入海排污口的监管机制。

“广东省将入海排污口监管纳
入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环保验收和
环境监管一并实施。在项目审批
时，对入海排污口进行审批。”广东
省副省长叶贞琴介绍说，但是，对于
市政污水排口、养殖废水排口、排污
河等非建设项目的入海排污口，由
于监管主体、审批程序和监管要求
不明确，广东省审批、监管工作有待
完善和加强。

换句话说，非建设项目的入海
排污口没有明确的部门来承担监管
职责。

叶贞琴表示，目前，广东省入
海排污口备案缺乏规范指引。入
海排污口设置由审批改为备案后，
实施时间较短，缺乏相关技术规范
和工作指引，备案材料和具体流程
不清晰，各地难以统一、规范地执
行备案手续。尤其是未与建设项
目直接关联的入海排污口，备案申
请部门也不明确。入海排污口备
案工作分工也不明确，影响备案工
作顺利推进。

此外，广东省对入海排污口的
界定标准不统一，不同部门之间存
在不同口径，评价标准不同，也给海
洋环境保护工作带来压力。

海洋环境执法监管有待加强

广东省海洋工程执法监管职能
亟需理顺，环保、交通运输等执法部
门之间存在部门监管衔接不畅、监
管措施相互脱节等问题。

广东省环保、交通运输、国土资
源等部门都有海洋环境保护执法监
管的职能，“多龙治海”的结果造成
了不同监管部门的业务不衔接，各
司其职，批准内容如作业船数、作业
范围等不同，造成海洋环境监管混
乱，非法采砂、排污等问题严重。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何
少青指出，目前，广东省破坏海洋生
态环境的案件时有发生，严防严治
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执法监管还需
要进一步加强。

海洋工程违法处罚的法律适用
有待明确。在现实中，有不少海洋
工程，既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
同时也违反了《海域使用管理法》。
比如违法围填海，既没有办理海洋
环评，也属于非法用海。如果依据

《海域使用管理法》来执行，处罚较
重；如果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执
行，处罚则相对较轻。

“一些部门在贯彻落实海洋法
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比如法律对违
法主体处罚力度不够，对海洋环境污
染的处罚最多 20万元。”东莞市人大
代表叶健雄说，多部门管理协调机制
不完善，未能形成合力，也是海洋环境
执法力度不足的一个原因。

生活污水直排生活污水直排 监管有待加强监管有待加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广东省就海洋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记者文雯

中国四大海域中最大、最深、水质最清澈碧蓝的南海给广东带来了兴旺，使其成为
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发源地，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近海海域的污染问题日
益突出。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广东省就海洋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
执法检查。从本次执法检查的情况看，陆源污染控制不力、入海排污口监管机制不完善
等问题，影响着广东省的海洋环境质量。

本报讯 因不正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一 玻 璃 加 工 厂 被 罚 11 万
元。近日，成都市环保局曝光了这起环境
违法案例。

据介绍，今年 6 月 27 日下午，成都市武
侯区环境执法人员对辖区内金川路 91 号
一家名为成都宏格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的企
业开展例行检查。一进厂房，执法人员便
发现，玻璃双边磨边机下方循环水池中有
乳白色废水溢出，并伴有乳白色泥状沉淀
物。为摸清情况，执法人员随即对整个厂
区及周边进行排查。

经过仔细勘查，执法人员发现其厂房
内玻璃双边磨边机一侧墙壁下方分布有 3
个不规则孔洞，其中有大量乳白色生产废
水通过孔洞流出，并进入厂房外小型水泥
沟渠。执法人员沿着沟渠顺流而下，发现
污水已通过沟渠一处缺口排入外环境，地
面有明显的乳白色废水流向痕迹。武侯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当即决定立案调查，并对
该厂厂长牟某进行了询问。

牟某坦言，执法人员发现的乳白色废水
是打磨清洗的循环水。6月 27日，公司操作
工正常往循环水池中放水时，没有及时察看
并关闭进水阀，导致循环水池中污水流出。

那 墙 体 上 的 3 个 孔 洞 又 是 怎 么 回 事
呢？原来，6 月正值成都雨季，降水较多，
该公司车间和循环水池地处低洼地带，暴
雨时雨水进入车间，而厂房内没有排水系
统，所以在墙体临时开孔用于汛期排水，后
期一直未对孔洞进行封堵，导致溢出的污

水流向了墙体外雨水沟并向外环境渗漏。
根据牟某陈述及现场检查情况，武侯

区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当即在其厂区外侧
雨水沟缺口处进行了监测采样。结果显
示，样品中悬浮物出现异常，也就是说排入
外环境的液体确实为该公司打磨清洗用的
循环水。

6 月 28 日，执法人员对该公司法人牟
某某进行约见调查，其对不正常运行水污
染防治设施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并表示已经着手整改。“我们已经将循环
水池周围抬高，将孔洞已进行封堵，雨水沟
也进行了清理。根据公司的生产特性，我
们还增加了 4 个更大的备用水池，确保污
水不再溢出。”牟某某说。

7 月 17 日，根据当事人申请，武侯区环
保局针对此案召开环境行政处罚听证会，听
取其陈述申辩意见。其厂房房东也到场作
证，称其因夏季雨水过多且厂房地势低洼才
出现次此情况。7月 18日，武侯区环保局经
案审会讨论，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查处程序合法、处
罚种类和幅度适当，该公司所提陈述申辩意
见不影响环境违法行为的成立，在处罚告
知时已综合考虑其违法情节和整改态度。

最终，武侯区环保局依据《水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成都市环
境保护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对其处以
罚款 11 万人民币。武侯区公安分局根据
区环保局移交的线索，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当事人实施行政拘留 5日。 郭春平

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

成都一玻璃加工厂被罚11万元

本报见习记者黄昌华 通讯员陈立志
黄河海南县报道 为牟取私利，无视采砂禁
令，在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保育区内非法偷
采。近日，湖南省益阳市南县水务、交通、
海事、环保、公安等部门，在该县天星洲水
域内联合查处一起涉嫌非法采砂、装砂案
件，对 4艘涉案采砂船只实施功能性摧毁。

天星洲位于南县厂窖镇境内，是湖南
南洲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保育区。案发当
日凌晨 1 点多，南洞庭南县管理局天星洲
管理站执法人员例行巡逻，发现有 4 艘采
砂船趁夜偷偷驶入天星洲水域进行非法采
砂作业。执法人员当即驾驶巡逻艇靠近采
砂船，采砂船负责人见势不妙，弃船逃跑。

执法人员依法对 4 艘涉嫌非法采砂船
实施扣押，并向南县涉河砂场整治办公室

（整治办）进行通报。整治办派专人进行蹲
守看护，锁定证据，严防现场、物证被破坏

或转移，并连夜启动应急机制，召集水务、
交通、海事、环保、公安等部门紧急会商，通
过了应急处理方案。第二天，执法人员赶
往现场，拆除采砂机器设备，并对采砂船只
实施功能性摧毁。共收缴柴油机 6 台、发
电机 3 台、启动机 1 台、焊接机 1 台、电瓶 2
组以及采砂钻头、钢制管道若干。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之中。

“涉河砂场清理整治工作是湖南省河
长令的明令要求。”南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张建中表示，今年 3 月，南县
人民政府发布了洞庭湖南县区域全面禁采
通告，加大对湿地公园水域非法采砂的打
击力度，一旦发现该类行为，坚决打击，处
罚到位，绝不手软。

据了解，自采砂禁令发布以来，南县已
驱离采砂船 6 艘，功能性摧毁采砂船舶 7
艘，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刑事处罚两人。

益阳南县多部门联合夜查非法采砂
4艘采砂船被功能性摧毁

■法治动态

法治头条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江阴报道 固废
加工小作坊被群众举报后，江苏江阴环保
快 速 出 击 ，揪 出 一 桩 危 险 废 物 污 染 环 境
案。据悉，案件将移送江阴市公安局侦办。

10 月 15 日 16 时许，江阴市环保局临
港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江阴市申
港街道海渡路西侧、阿仙建材北侧空地上
倾倒化工垃圾。接报后，江阴市环保局临
港分局执法人员立即会同临港经济开发区
新 能 源 产 业 园 有 关 人 士 赶 往 现 场 调 查
处理。

调查发现，作坊负责人金某等 5 人正
在海渡路西侧、阿仙建材北侧空地上进行
固废加工。加工场地未采取防渗、防漏措
施，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液排放至作
业场所东北侧土地上。作业场所地面及东
北侧土地均无防渗措施，作业场所及附近
的土壤颜色较深，有废液渗漏到周边土壤
的痕迹，现场可闻到刺鼻的酸味。经查，金
某的固废加工项目未进行环评、未经环保
部门审批，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

据金某交代，含铜废液来自兴化市一

家电子元件企业的蚀刻液沉淀物。主要生
产工艺为：含铜废液→加铁反应置换出铜
→铜进入污泥中→将污泥挖出→装袋→成
品出售。

根据江阴市环境监测站提供的数据，
金某的固废加工点排放的废液 pH<1，总
铬浓度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 3 倍，总
铜、总锌、总锰浓度均超过国家规定排放标
准的 10 倍，场地上存放有废液、污泥近 4
吨，其中废液 pH 小于 1，污泥总铜浸出浓
度大于 100mg/L。

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
等规定，金某固废加工点处置的污泥、废液
及废包装桶等均为危险废物。金某非法处
置危废，随意排放含重金属的强酸废水，严
重污染环境。目前，该案将移送江阴市公
安局侦办。

江阴市环保局有关人士表示，每一位
企业生产经营者都有义务保护人类共同生
存的基础不受损害。在中央强势推进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今天，任何钻法律空子、打擦
边球、企图蒙混过关的损害生态环境资源
的行为都是徒劳的、且要付出代价的。

未经许可擅自投入生产被举报

江阴快速查处危废污染环境案

河南省三门河南省三门
峡市陕州区环保峡市陕州区环保
局近期对城区空局近期对城区空
气质量进行全面气质量进行全面
监测监测，，准确掌握准确掌握
主要污染物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 量 及 排 放 规总 量 及 排 放 规
律律，，为环境监管为环境监管
提供科学依据提供科学依据，，
确保顺利完成冬确保顺利完成冬
季大气污染防治季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工作。。 赵岩赵岩


